广州市商务局关于组织申报2025年广州市

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

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

发展项目）的通知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落实广州市扎实稳住经济基本盘促进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工作部署，根据《广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商务规字〔2022〕3号）规定，现开展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事项名称：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事项编号：11440100007482575H3442118190015）申报工作。
 请各区商务主管部门按照《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促进消费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附件）有关要求，发动辖区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

申报企业请于8月22日（星期五）前将书面申报材料提交至各区政务中心受理。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对区政务中心移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8月29日（星期五）前统一将推荐请示、申报项目汇总表（排序）连同企业申报材料上报至市商务局，电子版表格等文件请一并发送至电子邮箱verazhong@gz.gov.cn。申报单位、项目主管部门应在申报材料的申请表、汇总表上加盖公章，复印件（一式2份）加盖骑缝章。

本通知、申报表格及项目单位申报材料参考模板可在广州市商务局网站（sw.gz.gov.cn）“通知公告”栏目和广东政务服务网下载。

附件：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
     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广州市商务局

                            2025年8月6日

附件

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

零售业发展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依据

《广州市扎实稳住经济基本盘促进批发零售业发展工作方案》（穗商务函〔2022〕149号）和《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穗商务规字〔2022〕3号）。
二、支持方向
（一）零售业企业品牌建设；
（二）零售业企业门店拓展、升级改造；
（三）消费促进类活动。
三、支持标准
支持申报时已完成的项目，每个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实际投资额的20%，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资金。
本资金为竞争性项目，如项目数量过多，在符合上述支持标准的前提下，拟视情况择优分档或按比例给予支持。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要求。

1.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相关单位；

2.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3.申报单位应对申报项目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及资金使用情况和绩效进行承诺；

4.不接受2家或2家以上申报单位联合申报。

（二）申报项目要求。

1.项目期原则上不超过1年，在2025年6月30日之前已完成的项目；

2.申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广州市域范围内；

3.项目投资主体需与项目申报主体一致，即申报项目材料、投资凭证的单位与申报单位为同一单位；

4.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具备相关文件；

5.项目资金到位，项目实施条件成熟；项目本次申请的扶持资金不能列入项目的资金来源；

6.项目投资额：

计入项目投资额或费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方向1类项目投资额需达到50万元以上，方向2类项目投资额需达到100万元以上。

（1）品牌建设类项目（方向1），投资额主要包括品牌标识系统设计委托费用、品牌故事的制作费用、品牌发展策划委托费用、门店形象更新改造等直接支出，不包括广告宣传费用；

（2）建设类项目（方向2），投资额主要包括品牌策划设计、门店建设（含改造等）、设备购置安装、平台系统开发等与项目实施直接相关的支出；

（3）活动类项目（方向3），费用包括活动直接相关支出，如场地租用、设备租赁、活动策划、现场设计、安保监理和相关宣传等费用；

（4）不得将土地出让、征地拆迁，人员工资（福利、社保）、运营水电费、设施维护等日常经营性费用，以及租赁店铺的押金及保证金、店铺顶手费、流动资金、铺货费用等纳入申报项目的投资额。
7.同一项目已获得或正在申报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原则上不再重复申报。确因特殊情况需申报多项资金的，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注明已获得或正在申报的其他专项资金情况。
8.同一项目只能申报一个支持方向。
五、申报材料要求

（一）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报材料（封面）（附件1）；

（二）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请表（原件）（附件2）；

（三）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报承诺书（原件）（附件3）；

（四）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项目内容和绩效材料。

1.品牌建设类项目，提供项目完成情况报告（附件4），包括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品牌识别系统设计、品牌故事、品牌发展策划的合同以及验收报告、成果报告，项目支出的明细，项目实施的情况和效果，项目达成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等；门店形象更新改造参考以下“2.建设类项目”要求提供。
2.建设类项目，提供项目完成情况报告（附件4），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项目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完成情况、资金来源和支出明细构成、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等。

3.活动类项目，提供活动实施方案及取得的成效，包括申报单位基本情况、项目立项依据、项目主要内容和规模、项目实施计划、项目资金来源和支出明细构成、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等。 

4.项目投资证明材料。提供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投资或费用），审计报告应列明经费开支明细表、发票凭证、付款凭证等内容，用于核定申报项目的投资额或总费用。

5.市商务局或受市商务局委托评审的第三方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申报项目辅助材料，申报单位对照申报项目的实际情况同步提供：

（1）批准许可文件。建设类项目，提供项目立项许可、核准或备案文件、开工竣工证明文件；涉及场地的，提供相应的用地、房产等文件（复印件）；活动类项目，提供相关单位主办或支持举办的通知等文件，或活动举办所需的批准文件。

（2）直观反映项目效果、建设过程的相关材料。建设类项目可提供建设现场照片、改造前后新旧对比照片（彩色），活动类项目提供宣传报道的报纸版面（复印件）、网页截图、举办现场照片等。

（3）申报单位的相关资格、奖励、荣誉证书等。
六、工作流程

市商务局发动组织申报，各区政务中心开展受理工作，各区商务部门初审推荐申报项目；市商务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评审，组织现场核查，按相关规定确定资金扶持项目并拨付资金。

附：1.项目申报材料封面

2.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

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请表

3.项目申报承诺书

4.项目完成情况报告参考提纲

5.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6.各区商务、政数局联系方式
附1
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

申报材料
（封面）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盖章）：

项目主管部门：

申报方向：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申报时间： 2025年     月　　日
附2

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

项目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金额单位：万元

	一、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所属行业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
	　
	电话
	　
	传真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开户行名称

（XX银行XX支行）
	　
	银行账号
	　

	注册资本
	　
	国有比例
	　
	资产额
	　

	资产负债率
	　
	流动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
	　

	贷款余额
	　
	其中：中长期贷款余额
	　
	净资产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申报方向
	
	项目起止

时间
	　

	项目地址
	（项目地址较多的可另附页）

	立项

或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三、申报的项目内容及进展完成情况（300-500字，应与承诺书中项目内容一致）

	四、项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预期绩效目标，2～3个量化指标，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议采用2024年底前可实现目标为宜，300字以内）

	五、申报项目投资情况

	投资额（费用额）
	（建设类项目填写投资额，品牌建设类、活动类项目填写费用额）

金额须与专项审计报告一致

	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的扶持资金不能列入资金来源）
	　自筹
	

	
	银行贷款
	

	
	其他
	

	
	合计
	

	项目贷款落实银行
	　
	落实贷款额
	

	六、企业税收贡献（2024年纳税额）
	（在广州市内缴纳国地税总额，不含个税）

	七、区商务主管部门

初审意见

	初审通过，同意推荐。

（盖章）


项目联系人：      ，电话：       ，手机：          ，E－mail：
附3
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

发展项目申报承诺书

对申报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和使用财政资金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一、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以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有效性和合法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如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

二、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三、近3年在税收、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方面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本项目未获得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若正在申报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注明正在申报的其他专项资金情况。
五、若申报项目获得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资金扶持，会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项目实施、经济社会效果分析、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等相关工作，保证财政资金专款专用、专账核算，按规定做好财务处理工作。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随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如有挪用、截留资金和项目未能按期完成的，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并将已划拨的财政资金归还国库。

项目单位（盖章）                                                

二〇   年  月   日

附4

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参考提纲）

一、项目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申报单位设立情况，主要股东概况，主营业务情况和财务状况，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现有生产、研发能力，近期财务状况，主要投资项目或活动项目，未来发展战略等。

二、项目实施条件

（一）资金保障。

总投资、资金筹措渠道（自筹、银行贷款或其他如财政资金或股东借款等）及分类预算。

（二）组织和人员保障。

是否成立专门组织机构，项目负责人简历、业绩，项目拟投入的人员情况。

（三）制度保障。

申报单位相关项目管理、财务制度是否完善。

（四）其他。

其他申报单位需要说明的情况。

三、建设内容

建设类项目，项目建设内容：详细、可量化，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地点或实施地点，以及规模如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等；品牌建设的方案、内容和成果成效；投资新建或升级改造的连锁零售业门店数量、明细清单（面积、地址、门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具体投入和联系方式等），购置设施、设备以及装修的内容；项目的创新点、亮点或新技术应用在哪些方面；线上线下融合等信息化或数字化建设的具体内容等。

活动类项目，活动内容：详细、可量化，主要包括项目实施地点，以及规模如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活动方式、投入的人员、活动的效果等。

四、实施计划或进度

（一）前期准备阶段（对应时间）。

（二）组织实施阶段（对应时间）。

（三）评估验收阶段（对应时间）。

五、支出明细构成

到位资金情况，已完成的支出明细构成、支出进度等。（应与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内容一致）

六、项目绩效

项目绩效包含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如新增业务收入、新增税收等）和项目社会效益分析（包括项目对推动我市连锁经营、商贸业品牌等拓展提升、促进商贸业提质升级的作用与影响、便民利民公益、绿色发展、低碳节能、带动就业等），以及行业影响或地位，如应用技术的先进性、行业示范性。

绩效目标：必须设置项目预期绩效目标，且必须包含至少2项可量化的指标，分析项目投产运营后预期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申报项目是否已获得各级财政资金支持或属于财政资金投入，如有涉及商业技术及专利秘密的声明等。

2025年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零售与消费促进专题扶持零售业发展项目申报汇总表

区商务主管部门（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名称
	申报

单位
	申报方向
	项目内容
	项目投资额/费用额
	按资金来源分列
	已到位资金额
	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是否完成
	省、市、区

重点项目
	企业2024年

纳税额
	项目绩效指标和目标值
	备注

	
	
	
	1.零售业企业品牌建设
	
	
	
	
	
	
	
	
	
	

	
	
	
	2.零售业企业门店拓展、升级改造和配送中心建设
	
	
	
	
	
	
	
	
	
	

	
	
	
	3.消费促进类活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填表说明：1.汇总表的内容应与项目申请表的内容一致；

2.资金来源分别为自筹、银行贷款和其他等；

3.已到位资金应为已有投资凭证（支出明细汇总表、发票）；

4.属省、市、区重点建设项目的应在栏内注明；

          5.项目绩效指标应选取项目完成后最能反映项目成效的可量化指标（不少于2个），并提出目标值。

附6

各区商务、政数局联系方式
	序号
	所在区
	商务部门

联系方式
	商务部门地址
	政务中心

联系方式
	政务中心地址

	1
	越秀区
	37618055
	越秀区先烈中路83号商务中心六楼609室
	83609741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48号三楼314号窗口

	2
	海珠区
	84230102
	海珠区泰沙路555号6楼602房
	66662345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 480号五楼5号窗

	3
	荔湾区
	81500418
	荔湾区东漖南路638号
	81006355
	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128号3楼3号窗口

	4
	天河区
	38623568
	天河区天府路1号2号楼6楼614室
	37690396
	天河区软件路13号天河政务服务中心五楼525窗口

	5
	白云区
	80736064
	白云区黄石东路 323号白云交通大楼9楼915室
	020-86055201

（广州市白云区政务服务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561号2楼222窗

	
	
	
	
	020-66286690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民科园分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科泰二路13-19号白云高新区·产业创新园1号楼一层108窗

	6
	黄埔区
	82111493
	黄埔区水西路12号栋328室
	32012495
	黄埔区香雪三路3号3楼B区327、328窗口

	7
	花都区
	86886389
	花都区天贵路67号二楼208室
	32270731

（花都区政务服务中心）

86939054

（狮岭镇便民服务中心）

37707026

（秀全街便民服务中心）

8673668-802、86733778（炭步镇便民服务中心）
	1.花都区天贵路101号政务服务中心大楼4楼企业服务区

2.狮岭镇阳光路6号狮岭镇党群服务中心一楼7号窗口

3.花都区秀全街学府路11号之三37至39便民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企业服务专窗

4.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花都大道西93号-10炭步镇党群服务中心一楼1、2号窗口

	8
	番禺区
	34628568
	番禺区市桥街清河东路口岸大街11号6楼606室
	84614859
	番禺区大龙街亚运大道550号番禺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63号政策兑现窗口

	9
	南沙区
	39910597
	南沙区华梦街6号中铁建环球中心5-2号楼1001室
	39914116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67号(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际人才港)二楼南沙人才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3-8号窗口

	10
	从化区
	62161955

	从化区街口街道口岸路2号
	87956100
	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河滨北路128号四楼405窗口

	11
	增城区
	82742343

82731392
	增城区荔湖街惠民路1号4号楼434
	增城区政务服务中心：82628583（荔湖街）；

增城区南部政务服务中心32163321（宁西街）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景观大道北7号A区37号窗口；

广州市增城区宁西街创新大道9号综合政务服务区A10号窗口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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